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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州发展

６０００９８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雪球 米粒

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５０１２８ ０２０－３７８５０９６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７８５０９３８ ０２０－３７８５０９３８

电子信箱

６０００９８＠ｇｄｇｃ．ｃｏｍ．ｃｎ ６０００９８＠ｇｄｇｃ．ｃｏｍ．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２．１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4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 减

（

％

）

2012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３３

，

７７９

，

１５５

，

９８２．００ ３３

，

９０３

，

４９４

，

９９６．７２ ３２

，

６９１

，

８２２

，

７７９．４５ －０．３７ 32,691,822,77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１３

，

９００

，

１３４

，

１７６．５７ １３

，

４２０

，

４９９

，

９３７．５２ １２

，

８１０

，

２７１

，

２６４．１１ ３．５７ 12,810,271,264.11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

）

2012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

，

２３５

，

９４２

，

３６５．１８ ２

，

７６６

，

４４４

，

３９６．６６ ２

，

７４０

，

１９６

，

１１７．０１ １６．９７ 3,031,271,477.42

营业收入

１９

，

４４５

，

７９５

，

１５８．８６ １６

，

８９４

，

５３１

，

９３３．９０ １６

，

６２８

，

４５１

，

４７９．６３ １５．１０ 15,164,465,85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２４

，

１２４

，

４４４．６１ １

，

０３５

，

０９１

，

３６３．２７ １

，

０２８

，

０４２

，

８６２．８２ １８．２６ 872,627,08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１７３

，

９１５

，

６９２．１３ ９８１

，

２８８

，

８１８．６５ ９７４

，

２４０

，

３１８．２０ １９．６３ 683,026,386.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９．０５２２ ７．８８ ７．８５

增加

１４．８５

个百分

点

7.05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４４７７ ０．３７７５ ０．３７４９ １８．６０ ０．３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４４７７ ０．３７７５ ０．３７４９ １８．６０ ０．３４２９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７

，

５７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６７

，

７０４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２．６２ １

，

７０９

，

１１１

，

８６３ ２８８

，

８２２

，

０７１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１．７３ ３２０

，

２４３

，

３２９ ０

未知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７３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１６

，

２７５

，

１９２ ０

未知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组合

国有法人

０．５４ １４

，

６９８

，

７７３ ０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未知

０．４６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广发基金公司

－

工行

－

建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０．３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０．３３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章瑗 未知

０．３１ ８

，

４５８

，

２０６ ０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睿金

－

汇赢通

４５

号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０．２８ ７

，

５２１

，

９１９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和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和全国

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为同一控制人下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２．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９４４

，

５７９．５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１０％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２

，

４１２．４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６％

。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以下工作：

１

、加强管理创新，推动生产经营持续向好。

（

１

）天然气业务———积极拓展气源和市场，经营规模迈上新台阶

公司抓住广州市推进管道燃气三年发展计划工作方案的有利时机， 积极拓展天然气用户，

２０１４

年新增

燃气居民用户

１１．１８

万户、 非居民用户合同气量约

２４

万立方米

／

日。

２０１４

年销售管道天然气

１１．２５

亿立方米，同

比增长

２３．８８％

；其中工业用户售气量

２．５３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４７．３９％

；商业用户售气量

１．７５

亿立方米，同比增

长

１０．３１％

；工商用户销售气量占终端用户（高压直供除外）比重由上年末的

５８％

提高至

６３％

，用户结构持续

优化。

公司积极拓展气源渠道，气源组织工作取得进展，在积极协调争取“西二线”气源的基础上，开展对国际

天然气资源市场和天然气贸易方式的研究，探索开展国际市场天然气采购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属下

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与沃德福液化天然气出口私人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沃德福液化

天然气出口私人有限公司或其指定附属公司拟从

２０１７

年始每年向燃气集团或其指定附属公司供应

ＬＮＧ

约

１００

万吨，供应期二十五年，目前正在进行合同谈判。另外，

２０１４

年年末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采购两船现货

ＬＮＧ

，合计

７

，

８４５．４７

万立方米，主要用于拓展现货气贸易业务。

（

２

）电力业务———建立电量协调管理机制，积极抢发电量

２０１４

年，公司加强属下电厂机组运行管理，严格控制非计划停机，稳步开展机组检修，保持生产运行平

稳。在此基础上，建立电量协调机制，积极参与电力大用户电量直接交易竞争抢发电量，

２０１４

年竞得电量

６

亿

千瓦时，竞价电量份额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１６

个百分点，降低社会用电需求低迷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控股电厂

发电量同比下降幅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省平均同比下降约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合并口径内权益发电量

９９．０５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７．３８％

。其中：珠电公司发电量

２８．９２

亿千

瓦时，上网电量

２６．９３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８．２９％

和

８．３５％

；东电公司发电量

２７．７０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２５．７３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１１．０７％

和

１１．２１％

；天然气发电公司发电量

２６．６２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２６．０３

亿千

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７．５４％

和

７．６３％

；恒益电厂发电量

５６．３４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５２．９６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１４．７１％

和

１４．８２％

；中电荔新公司发电量

３４．０３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３１．７２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７．８５％

和

７．７８％

。

（

３

）燃料业务———积极整合煤炭、油品和航运物流资源，经营规模和业绩实现逆势增长

２０１４

年，面对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煤炭价格继续探底，下游竞争加剧等挑战，公司通过积极整合煤炭、油

品和航运物流资源，经营规模和业绩实现逆势增长。燃料公司在煤炭市场低迷的不利影响下，加大南方市场

直销力度，积极开拓北方市场，形成“电煤为基础，南北方市场互为支撑”的新格局，同时，建设电商平台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ｄｒｌｇｓ．ｃｏｍ

），提升出单效率，

２０１４

年四季度以来，客户通过电商平台下单量约占市场煤销售总量

的

８０％

。经营规模取得新突破：全年完成煤炭销售量

２

，

０５４．００

万吨，其中市场煤

１

，

５１３．６５

万吨，同比增长

６５．７３％

。发展碧辟公司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完成油罐租赁量

４７６．５０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４０．００％

，并且

积极开展成品油经营业务，全年完成销售量

１０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２４％

。港发码头公司完成吞吐量

２６５．２０

万吨，

同比增长

４．００％

。发展港口公司通过科学调度生产，全年完成吞吐量

１９７８．１０

万吨，实现投产当年达产盈利的

目标。自营船舶完成货运量

６６３．５７

万吨，同比增长

７．００％

。

２

、积极开发与投资能源项目，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围绕构建天然气、电力、燃料互为支撑的综合能源产业体系，公司积极推进相关能源项目投资、建设与

开发。特别是一批清洁能源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有利于公司结构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

１

）天然气业务———创新发展，拓展燃气价值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发展

ＬＮＧ

、

ＣＮＧ

汽车加气业务，罗冲围

ＬＮＧ

加气站项目获得核准并开工建设；参与市

公交系统天然气加气站项目投标（已中标黄埔体育中心站场项目）；完成东晖、龙穴岛、太和等一批

ＬＮＧ

汽车

加气站项目备案，开展开工前准备工作。积极推进天然气利用工程四期项目，落实南沙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项

目选址工作。

（

２

）电力业务———着眼长远，积极布局新的电源点

公司有序推进珠江百万机组、茂名滨海新区、肇庆及阳春等大型电源项目的前期工作；分布式能源业务

取得进展，从化鳌头分布式能源站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份开工，计划于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投产；开展太平工业园、白

云广药、花都空港商务区、广州超算中心项目等一批分布式能源站项目的前期工作。

（

３

）燃料业务———强化基建管理，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年产煤炭

１

，

０００

万吨的新东周窑煤矿项目接替工作面的掘进工作顺利，

２０１４

年生产原煤

６５１．５８

万吨；珠

江电厂

７

万吨煤码头扩建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投入试运行；珠电煤场环保技改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圆形料

仓全面完工；同煤广发首期年产

６０

万吨的甲醇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取得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

发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告知书》，项目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

（

４

）新能源业务———加强开拓力度，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

从化明珠工业园分布式光伏示范区第一期万宝冰箱

４．１９ＭＷ

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正式开工建设，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份并网发电；丰力轮胎和钻石轮胎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１１．４ＭＷ

）一期

５ＭＷ

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竣工投产；总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ＭＷ

的惠东东山海黄埠风电场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竣工投产。

从万实业及漆包线光伏项目、广汽丰田光伏项目等

１４

个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６６ＭＷ

）、惠州西冲和珠海桂

山等海上风电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３

、强化安健环管理和节能减排工作

２０１４

年，公司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未发生安全生产人身伤亡事故、生产设备事故、生产交通事故、火

灾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及职业危害事故。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２

，

３２５

天。

组织属下电厂全面实施节能降耗工作方案，在机组负荷偏低的情况下，发电煤耗等指标得到有效控制。

贯彻落实市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方案，严格按照“

５０３５５

”的标准，全面组织实施属下燃煤电厂“超洁净排放”改

造工作。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１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２０１５

年我国经济将延续增速减缓态势，珠三角部分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环保压力持续加大，高耗能行

业能源需求难以回升，社会用电需求和煤炭市场需求将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状态，清洁能源的竞争优势将进

一步显现。

２

、公司发展战略

以发展清洁能源为主线，按照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要求，坚持技术先进、节能减排和清洁发

展的道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多元发展、清洁发展和项目建设

长短结合的发展格局与竞争优势，打造华南地区领先的大型清洁能源供应商。

（

１

）充分利用公司位于珠三角地区和公司综合能源业务优势，紧紧抓住天然气需求快速增长的有利机

遇，以开发天然气需求为龙头，建设天然气管网为支撑，掌控一定规模的天然气资源为保障，集中公司资源

全力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天然气一体化产业链，积极拓展海外天然气资源采购、珠三角天然气批发及天

然气增值业务，力争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燃气供应商。

（

２

）优化调整电力产业结构，推进珠三角能源消费中心骨干支撑电源项目，以更高标准建设大容量高参

数燃煤机组；围绕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和广东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结合城镇改造、工商业发展区域和综

合园区建设规划布局，建设一批分布式能源站项目；积极研究规划传统燃煤电厂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改造

工作。高度关注电力市场化改革动向，特别是“售电侧放开”的机会，力争率先介入售电业务。

（

３

）继续完善煤炭一体化产业链，推动市场煤业务转型升级；巩固南沙油库甲醇和化工品集散中心地

位，着力拓展成品油经营业务。进一步利用“珠电煤”品牌、“发展油库”良好市场形象，拓宽燃料公司电商平

台的应用领域，拓展煤炭市场、油品销售、甲醇销售等业务，并通过加大配煤技术的应用，提升煤炭销售毛利

空间。

（

４

）加大新能源项目建设力度，加快推进惠东风电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积极扩

张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规模，密切关注新能源技术发展动向，提前布局项目资源。提升光伏产业的技术、服

务能力，拓展技术集成、运维服务等业务。

（

５

）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利用南沙自贸区政策优势，策划研究广州市能源交易平台建设

工作，争取拓展能源金融新业务。加快财务公司申报，推进产融协同发展。同时，在香港成立广州发展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将其打造成为公司海外投融资平台和国际贸易平台。

（

６

）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充分利用高校、研究机构合作渠道，加大产、学、研结合，推动技术开发，

编制技术创新发展规划，研究收购或投资具有较强研究能力、技术集成能力的企业，提升公司的技术引领能

力。

３

、 经营计划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公司将实现营业收入约

２２３

亿元，发生总成本费用约

２０３

亿元。为此，公司将做好以下工作：

（

１

）挖掘内部潜力，努力完成预算目标。

天然气业务。围绕广州市管道燃气三年发展规划方案及可持续发展要求，重点抓气源、抓气量、抓管理，

加强对国内外天然气市场分析，利用国际油气价格低迷的有利时机，整合利用参股的金湾和大鹏接收站资

源，加大海外气源的采购力度，尽快完成与沃德福液化天然气私人有限公司的

ＬＮＧ

购销协议谈判，降低气源

采购成本，提高天然气保障能力。加快推进广州市周边地区的市场整合，积极拓展汽车加气（

ＣＮＧ

、

ＬＮＧ

）等

天然气应用领域，发展燃气设备、相关服务等增值业务，认真做好燃气销售价格调整工作。建立健全天然气

购销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在确保广州市场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天然气批发业务、增值业务。

电力业务。认真研究应对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措施，积极参与竞价上网和大用户直供，组织属下电厂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机组安全、经济、环保运行。全面开展成本控制工作，精心组织检修及技改各项工作，严管可控

费用。探索实施集中检修模式，进一步优化电厂运行、物资采购、库存管理与燃料管理。加强参股企业及非电

企业管理，争取多创造效益。

燃料业务。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市场分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全力扩大销售规模，扩大市场份

额。同时，加大“珠电煤”品牌推广力度，通过利用配煤等技术手段来提升盈利空间。煤炭业务在保障电煤供

应基础上，巩固珠三角销售渠道，积极开拓直销优质客户和北方销售市场，充分发挥电商平台作用，提升出

单效率，科学安排港口、航运调度，努力实现市场煤销售量、珠电码头吞吐量持续扩张。油品业务依托股东方

资源，建立稳定的成品油上下游资源渠道，着力完善风险控制体系，积极实施“贸易带动租赁，租赁支持贸

易”的经营策略。

新能源业务。认真做好环保建材和万宝冰箱光伏项目的运行管理工作，严控各项费用支出，总结管理经

验，提升项目盈利水平。

（

２

）加快项目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天然气业务。加快从化鳌头分布式能源站项目专用燃气管线、东晖加气站、罗冲围加气站等项目建设。

积极落实南沙天然气调峰站项目选址问题，加快项目核准，认真组织天然气利用四期工程等项目建设，合理

布局，新建扩建一批小型天然气储备站，提高管网接收和储备保障能力。

电力业务。加强从化鳌头分布式能源站项目管理，力争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投产。认真组织推进相关电厂“超

洁净改造”，确保按期完成。抓住时机，争取珠江百万机组项目早日核准和开工，加快开展茂名滨海新区、肇

庆以及阳春等项目的前期工作，推动从化太平、白云广药等分布式能源项目。

燃料业务。加快推进七万吨码头与煤场技改项目工程收尾及各项工程验收工作，完成同煤甲醇项目和

东周窑煤矿项目整体验收工作。

新能源业务。精心组织惠东风电项目、明珠工业园及广州市其它地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确保按

计划投产。加快一批屋顶分布式光伏和地面光伏电站的布局和开发，公司光伏电站规模取得突破性进展。同

时，研究通过并购等方式，加大太阳能电站技术开发的投入，打造集太阳能技术集成、技术咨询和运行维护

为一体的运营管理平台。积极研究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进一步研究和物色陆上、海上风电资源，推进

惠州西冲、珠海桂山等海上风电项目。

（

３

）加强安健环管理，实现清洁发展。

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围绕继续落实质安健环主体责任，建立并完善

责任追究和考核机制，加强投资及生产活动安健环监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培训及台帐建设，建立安

全生产长效机制。立足长期节能减排目标，坚持严格按最新标准控制各种排放。

４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预计

２０１５

年资金需求约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

燃煤电厂项目：预计资金需求为

８

，

８００

万元，以自筹资金或其他方式投入；

分布式能源站项目：预计资金需求为

４

，

７００

万元，以自筹资金或其他方式投入；

燃气类项目：预计资金需求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以自筹资金或其他方式投入；

新能源项目：预计资金需求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自筹资金或其他方式投入。

５

、 可能面对的风险

（

１

）燃煤机组负荷和上网电价面临下降风险，制约火电盈利增长。受社会经济增长放缓、广东省内新机

组投产以及外购电量增加等影响，燃煤机组平均负荷将承压。同时，预期

２０１５

年国内煤炭价格仍将低位运

行，燃煤电厂上网电价存在向下调整的可能。公司将加强管理，挖掘潜力，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降低不利因素

带来的负面影响。

（

２

）天然气业务受价格波动剧烈等影响，盈利保持长期快速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公司将通过应急调峰气

源站建设，国外气源采购，筹划投资天然气资源项目，完善多层次、多渠道气源供应保障系统，争取掌控一定

价格低廉、供应稳定的天然气资源。同时以推进落实广州市管道燃气三年发展规划方案为契机，加快天然气

管网改造，完善管网覆盖，提高供气能力；积极采取合作投资、兼并收购、获取特许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加强

对广州及周边市场整合；建立健全燃气业务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并进一步优化用户结构，增强盈利能力。

（

３

）珠三角环保力度持续加大，煤炭行业供过于求局面仍将持续，资源型煤炭企业不断向下游渗透，燃

煤锅炉将逐步关停，动力煤消费将向电力行业集中，燃料业务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公司将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提高应变能力，创新发展模式，在巩固珠三角市场的同时，充分利用与华中航运和曹妃甸港的战略合作

关系，积极拓展珠三角外围、华北、长江沿线等区域，推进采、运、存、销一体化管理，提高统一调度与精细调

度能力，加大电商平台的应用，挖掘内部潜力，持续提升燃料业务市场空间和竞争力。

（

４

）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经营性企业资金回收风险加大、信用风险上升。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

完善信用管理体系，优化信用评估模型，加强信用管理团队建设，及时调整信用政策，保证资金安全。

四 利润分配预案

以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２

，

７２６

，

１９６

，

５５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０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

４９０

，

７１５

，

３８０．４４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１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１

）公司已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颁布的下列新的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９

号———职工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２

）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①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公司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从长期股权投资中分类至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核算，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改按权益法核算。公

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应将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公司进行追溯调整。

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变现的资产归类为

流动资产，公司将一年内到期的理财产品从持有至到期投资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核算，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③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职工薪酬》（修订）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职工薪酬》（修订）评估了职工退休补贴作为设定受益计划，追溯计算

累计影响金额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报表，比较财务报表

２０１３

年度报表不追溯调整。

上述调整对本期和上期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年初

数）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备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５３

，

２０２

，

０３５．６８ ３２９

，

５４６

，

３８０．６９ ４８２

，

７４８

，

４１６．３７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７７７

，

６０７

，

６０４．３６ －３２９

，

５４６

，

３８０．６９ ６

，

４４８

，

０６１

，

２２３．６７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其他流动资产

４

，

８７５

，

２６２．５８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８７５

，

２６２．５８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财务报表列报》

在建工程

１

，

７５０

，

４０７

，

８８４．７６ ８５１

，

４４９．２１ １

，

７５１

，

２５９

，

３３３．９７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４

，

７８８

，

２１６．１１ ９２

，

０８１

，

０６２．５９ ３４６

，

８６９

，

２７８．７０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３２０

，

７２５

，

６８９．１４ ３２０

，

７２５

，

６８９．１４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５８

，

１４８

，

５４７．３６

－７

，

１７６

，

４０６．０９

２３３

，

９９０

，

４５４．５０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８３

，

０１８

，

３１３．２３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其他综合收益

－９６

，

３３９

，

７３７．３６ ２１

，

５２９

，

２１８．２５ －７４

，

８１０

，

５１９．１１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盈余公积

２

，

５７３

，

１１０

，

６３０．８３ －４

，

０８９

，

３３０．４７ ２

，

５６９

，

０２１

，

３００．３６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

，

２６０

，

８３２

，

４４８．８０

－２８

，

７０５

，

６２４．３４

３

，

９４２

，

５５４

，

６６１．２７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２８９

，

５７２

，

１６３．１９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少数股东权益

３

，

３５１

，

９０９

，

８９３．１０ －３５

，

２７５

，

４９５．６３ ３

，

３１６

，

６３４

，

３９７．４７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合并利润表（本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

，

０４４

，

１０１．１３

元。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９

号———

职工薪酬》（修订）

２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为适应国家税务政策的新变化，公司根据财税〔

２０１４

〕

７５

号文，公司将单项原值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元的固定资

产在本期一次转销，减少本报告期利润总额

９７６．８０

万元。

（二）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１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

（

１

）本期通过设立方式增加公司广州发展分布式能源站管理有限公司；

（

２

）本期通过收购方式增加公司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

２

、持有半数及半数以下表决权比例的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本公司持有广州珠江电力有限公司、肇庆发展电力有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佛山恒

益发电有限公司和广州发展鳌头分布式能源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

５０％

的股权，但公司能够控制上述

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财务政策，因此公司对上述单位具有实质控制。

３

、在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份额发生变化且仍控制子公司的情况

子公司广州发展鳌头分布式能源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鳌头分布式能源站”）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进

行增资， 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９

，

５００

万元， 全资子公司电力集团持有鳌头分布式能源站股份比例由

７５％

变为

５０％

，由于鳌头分布式能源站的日常生产经营由电力集团管理，电力集团对鳌头分布式能源站仍实

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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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６

名，白勇董事委托刘少波独立

董事、徐润萍独立董事委托石本仁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监事会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伍竹林先生主持，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中的“第四节 董事会

报告”部分。

二、《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

度报告摘要〉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应 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２４

，

１２４

，

４４４．６１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７９

，

２２０

，

４６９．３５

元，结转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

，

９４２

，

５５４

，

６６１．２７

元，在扣除向全体股东派发的

２０１３

年度现金红利

４０８

，

９２９

，

４８３．７０

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４

，

６７８

，

２３１

，

０８７．８３

元。公司拟按

２０１４

年末总股本

２

，

７２６

，

１９６

，

５５８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派送现金红利

４９０

，

７１５

，

３８０．４４

元。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后，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

２０１５

年度。

另外，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施了股份回购，共支付现金

７８

，

２５０

，

８２６．５８

元。根据《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２０１３

年修订）》，股份回购视为现金分红。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六、《关于通过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

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 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七、《关于通过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决议》（应到会

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八、《关于通过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方案为：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３

亿 元，发生总成本费用

２０３

亿元。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通过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４

名，

４

名关联董事根

据规定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十、《关于公司投资金融理财产品和委托贷款额度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

通过）

（一）为更好地运用公司日常沉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决策效率，同意公司根据资金沉淀情况，购

买金融理财产品。金融理财产品应符合基本情况如下：期限为一年以内、保本保收益（银行提供本息保证）、

预计收益率高于同档次银行存款利率。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公司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发生额在

２０

亿元额

度内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业务进行审批，授权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

（二）为更好地运用公司及属下全资、控股子公司日常沉淀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决策效率，同意公

司及属下全资、控股子公司根据资金沉淀情况，相互之间开展委托贷款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公司

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发生额在

３０

亿元额度内的委托贷款业务进行审批，授权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公司属下全资、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委托贷款风险可控。

十一、《关于通过〈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聘任审计机构的提议〉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表决，与会董事一致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和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根据实际工作量，公司

２０１４

年支付给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２０６

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２５

万元。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通过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议》（应到会

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经表决，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规定，以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

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

其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十三、《关于通过公司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Ｏ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经表决，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Ｏ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通过补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鉴于刘富才先生已辞任公司独立董事，其所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职务也相应解除。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结合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人

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的合理分析与评判，以及公司经营决策需要，经表决，与会董事一致同意独立董事徐

润萍女士任提名委员会委员，刘少波先生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补充委员后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组成名单如下：

（

１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长伍竹林先生、独立董事刘少波先生、独立董事徐润萍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委

员，其中刘少波先生担任召集人；

（

２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陈辉先生、独立董事刘少波先生、独立董事徐润萍女士担任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其中徐润萍女士担任召集人。

十五、《关于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事项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４

名，

４

名关联董事根据规定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整体上市期间，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发展”）就当时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提交了《关于避免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同业竞争承诺函》。后因客观因素造成部分承诺事项存在超期未履行或确定无法按期履行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承诺事项的议案》，同意国资发展对部分承诺事项进行变更。其中：国资发展承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对广

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尚未关停的

２

台

６

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实施关停。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广州市能源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会议，认为广州发电厂是广州市中心城

区电网的重要电源支撑点，承担了广州市城区黑启动电源的作用，要求国资发展按照“超洁净排放”要求对

燃煤机组进行改造，不再纳入关停范围。

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４

］

４

号），“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公司应尽快

履行承诺，如确定无法履行应尽快将变更或履行承诺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国资发展出具了《关于变更

部分承诺事项的函》，公司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国资发展变更以下承诺事项：

原承诺：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对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尚未关停的

２

台

６

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实施关停。

在关停后，广州发电厂及西环电力不再从事与广州发展相同和相似行业的经营和投资。

由于广州发电厂处于广州城区电力负荷中心，且目前仍承担着西村自来水厂保供电，以及向周边医院、

火车站、酒店等重点单位供热的任务，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广州发展投资建设的西村能源站这一替代项目

未能建成投产，为保障广州中心城区的电力供应安全、自来水供应安全，及重点用热单位的正常运营，广州

发电厂上述

２

台机组继续委托广州发展管理，直至西村能源站建成投产后关停。”

变更为：“广州发电厂是广州中心城区电网的重要电源支撑点，承担了广州市城区黑启动电源、西村自

来水厂保供电，以及向周边医院、火车站、酒店等重点单位供热的任务，根据广州市安排，需按照“超洁净排

放”要求实施广州发电厂燃煤机组改造等工作。鉴于此，国资发展承诺在广州发电厂完成上述升级改造工作

后，积极创造条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其注入广州发展；在完成上述处置前，将广州发电厂继续委托广州

发展管理。”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名，

８

票通过）

有关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和议题等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19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实际到会监事

２

名，李双印监事会主席委托罗志刚监

事主持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１

、

２０１４

年，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行政总裁工作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治理规则履行职责，规范运作，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建立健全了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规则，信息披露工

作合法规范。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职、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

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２

、监事会认真检查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和会计资料，核查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认为公司

能严格执行国家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拥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主要由独立董

事组成的董事会属下审计委员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审计范围、重点与

审计计划，在年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审阅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

报告，在年审会计师出具初步意见后再次审阅公司财务报表，并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表决。本年度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３

、本年度公司未发生收购、出售资产事项。

４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４２

元，共募集资金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元，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广州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认购

１

，

８５４

，

２３７

，

７００．００

元，其他投资者以现金人民币认购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扣除

全部发行所需费用

５０

，

３７８

，

３０２．１８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

，

３３４

，

６２１

，

６９６．５２

元，募集现金净额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无法继续投入

珠海

ＬＮＧ

一期项目的

３．０２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将珠电煤场环保技改项目尚未使用

的

１．１５

亿元募集资金变更至珠电煤码头扩建工程项目作为资本金。上述募集资金全部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

入项目及变更项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时、不真

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５

、公司本年度关联交易合法、公平、公正，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充分发挥在关联交易决

策、监督方面的职责和作用，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公司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认真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充分披露相关关联交易信息，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行为的透明度。公司

的关联交易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利益和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６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关于通过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及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

度报告摘要

＞

的决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关于通过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

的决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 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关于通过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决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实

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五、《关于通过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决议》（应到会

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关于通过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１

、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广州

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广州旺隆热电有限公司销售煤

炭，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限公司购

买工业用水，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

购买热力，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广州

旺隆热电有限公司销售油品，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及其子公司广州发展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电力有限公司、广州广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赏越贸易有限公司出租办公室等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在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所有关联方董事均遵守了回避原则，

４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

过有关关联交易议案，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独立意见，并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

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综合能源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综合

竞争力。

３

、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决策、签署相关协议和披露信息等情形。

七、《关于通过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议》（应到会监

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使用期

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费用，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八、《关于通过公司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Ｏ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决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

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经表决，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Ｏ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

九、《关于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事项的决议》（应到会监事

３

名，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３

票通过）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１

、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事项的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２０１４

］

４

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２

、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所有关联方董事均遵守了回避原则，

４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变更部分承诺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变更部

分承诺事项出具独立意见，并认为上述变更承诺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经营造成任何实质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20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发展公司综合能源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综合竞争力，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将与控股股东广州国

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发生销售煤炭、油品，购买工业用水，购买热力和办

公室租赁等业务，构成日常关联交易。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简称“广

州发电厂”）、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简称“旺隆热电”）销售煤炭，并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预计

２０１５

年上

述煤炭销售量合计约

１３１

万吨。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限公

司（简称“新塘水务公司”）购买工业用水约

６０８

万立方米。

３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旺隆热电购买热力约

４２０

万吉

焦。

４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发展碧辟油品有限公司向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旺隆热电、广州发电厂销售油品

约

６８３

吨。

５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新城公司”）向国资发展及其子公司广州发展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发展建设”）、广州市电力有限公司（简称“广州电力”）、广州广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广能投资”）、广州赏越贸易有限公司（简称“赏越贸易公司”）出租办公室，总出租面积为

１４６．０４

平方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伍竹林

２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３

号发展中心

３３

楼

３

、注册资本：

４０２

，

６１９．７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投资咨询

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国资发展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广州广能投资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陈辉

２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３

号

３１０６

房

３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商务服务业。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控股股东，广能投资是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因此，广能投资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陈辉

２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３

号

３１１２

房

３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控股股东，发展建设是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因此，发展建设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邓汉明

２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东风西路

２６

号

３

、注册资本：

２６

，

６２０．６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控股股东，广能投资是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州发电厂是广能

投资全资子公司，因此，广州发电厂实质上为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五）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张向民

２

、注册地址：广州增城市新塘镇环保二路

１０

号

３

、注册资本：

２４

，

６４４．６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广能投资是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旺隆热电是

广能投资属下全资子公司，因此，旺隆热电实质上为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六）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庄钦宏

２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港口大道

３２１

号

Ａ１４０６

房。

３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污水的收集、处理及深度净化；工业给水；给排水管网工程及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广能投资是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新塘水务公

司是广能投资属下全资子公司，因此，新塘水务公司实质上为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七）广州市电力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周绍兴

２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３

号

３１１３

房

３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电力是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广能投资的属下全

资子公司，因此，广州电力实质上为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八）广州赏越贸易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李腾高

２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３

号

３２１４

房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４

、主营业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５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资发展是公司控股股东，赏越贸易公司是国资发展全资子公司发展建设的全

资子公司，为此，赏越贸易公司实质上为国资发展属下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煤炭销售、油品销售和办公室租赁关联交易按照同期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关联交易价格，公司购买

热力和工业用水关联交易依据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价格确定具体关联交易价格。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公司综合能源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综合竞争力，预计今后将继

续发生此类关联交易。

２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公司利益不会造成损害，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３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煤炭销售、油品销售、购买热力、购买工业用水和办公室

租赁等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审议程序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董事会中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伍竹林先生、吴旭先生、陈辉先生、冯凯

芸女士均回避表决，

４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过审慎审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３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所有关联方

董事均遵守了回避原则，

４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有关关联交易议案，未发现董

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对关联交易事项做出决策、签署相关协议和披露信息等情形。

六、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广州发展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21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现将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８９

号文核准，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７

亿股新股。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３

，

０２１

，

８０６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６．４２

元，共募集资金

４

，

３８４

，

９９９

，

９９８．７０

元，其中：以现金形式投入

２

，

５３０

，

７６２

，

２９８．７０

元，以其他形式投入（广州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认

购）

１

，

８５４

，

２３７

，

７００．００

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５０

，

３７８

，

３０２．１８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３３４

，

６２１

，

６９６．５２

元，

募集现金净额为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不含募集资金冻结期间利息收入）。公司董事会依照相关规定批准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存储专户，账号为：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４８７９

。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存入该账户，金额为：

２

，

４８２

，

１０２

，

２９８．７０

元（其中包括当时尚未支付的除承销费外

的其他发行费用

１

，

７１８

，

３０２．１８

元，募集现金净额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３

，

９９６．５２

元）。该笔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０２８１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及其子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１６

，

９２２

，

５３１．３９

元（包含扣除

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净额

７

，

５８４

，

１５２．６９

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３７７

，

５２８．３３

万元，其中：非公开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

３０１

，

９１５．２４

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决议日，亦即本次非公开发行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万元；变更项目实际使用

３７

，

８０３．１７

万元。此外，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燃气集团”）还分别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投向变更、监督管理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始终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反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为便于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除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外，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所涉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燃气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开设了

５

个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子账户， 各子账户账号分别为：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４４８

、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８１２

、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５１８

、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６９４

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７４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港口

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更变名为现名，以下简称“发展港口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子账户， 其账号为：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３９１

。根据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公司已通过分期向各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的方式

将募集资金转入募集资金存储专项账户子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１１６

，

９２２

，

５３１．３９

元， 其中：

１

，

６５２

，

８２６．２５

元存储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７４

，

９７１

，

４２６．６０

元存储于燃气集团开立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子账户；

４０

，

２９８

，

２７８．５４

元存储于发展港口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子账户。募集资金具体存储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人 开户行 账号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１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花城支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４８７９ １

，

６５２

，

８２６．２５

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子账户

２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花城支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４４８ ７４

，

９７１

，

４２６．６０

３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花城支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８１２ ０．００

４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花城支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５１８ ０．００

５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花城支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６９４ ０．００

６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花城支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７４１ ０．００

７

广州发展燃料港口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花城支行

７４４５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０６３９１ ４０

，

２９８

，

２７８．５４

合计

１１６

，

９２２

，

５３１．３９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原《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现已修订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协议各方均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７７

，

５２８．３３

万元，其中：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

１９

，

５０９．１８

万元。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１

。

（二）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拟向广州亚运城项目燃气配套工程项目投

入募集资金

４５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向广州市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工程 （西气东输项目） 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６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日，亦即本次非公开发行第一次董事会

决议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项目实施主体燃气集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款项共计人民币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万元，其中：投入广州亚运城项目燃气配套工程项目

７

，

５６９．８７

万元，投入广州市天

然气利用工程三期工程（西气东输项目）项目

３０

，

２４０．０５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燃气集

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广州发展实业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０３１４

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燃气集团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

３７

，

８０９．９２

万元。上述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实施完毕。

（三）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燃气集团在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其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燃气集团已将此次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全部一次性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见《广州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３

号）。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燃气集团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

补充其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燃气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提前归还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燃气集团将剩余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详见《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

公告》（临

２０１４－１

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实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发展

港口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提前归还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发展港口公司将

１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

动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 公司将剩余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详见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２２

号）。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和广州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全资子公司燃气集团和发展港口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前提下，分别以闲置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司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发展港口公司将

１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详见《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港口有限公司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６８

号）。 (下转B134版)


